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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认协服 〔2015〕99 号 

 

 

关于发布《中国认证认可协会会员提案制度》

的通知 

 

各会员单位： 

为充分发挥中国认证认可协会履行依法维护会员权益

的职责，调动会员单位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人翁意识，畅通反

映行业诉求渠道机制，体现民主办会精神，我会制定了《中

国认证认可协会会员提案制度》，现予发布实施。 

 

附件：1.中国认证认可协会会员提案制度 

      2.中国认证认可协会会员提案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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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提案处理意见 

 

 

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

2015年4月2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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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 

中国认证认可协会会员提案制度 

 

一、为充分发挥中国认证认可协会履行依法维护会员权益的职

责，调动会员单位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人翁意识，畅通反映行业诉求

渠道机制，体现民主办会精神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二、会员提案是协会会员向协会会员代表大会、理事会、常务

理事会提出的，经协会秘书处初审确认后提交有关部门处理的书面

意见或建议。 

三、会员提案工作在协会常务理事会领导下，由协会秘书处负责。 

四、提案工作主要程序： 

(一)秘书处组织、征集提案，或会员主动提交提案； 

  (二)对提案进行初审确认，拟定办理方案报秘书长审批； 

  (三)提交有关部门办理，并对提案办理情况进行检查和督促； 

  (四)向会员大会、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报告提案工作办理情况

和结论。 

五、协会会员均有提案资格，一般会员采取联名方式提案，联

名提案达到五家单位的，协会予以受理；理事或常务理事单位联名

提案达到三家单位的，协会予以受理；副会长单位具有单独提案资

格。会员大会期间可以小组名义提出提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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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提案的基本要求 

(一)提案应当围绕与认证认可及相关的方针政策、认证认可业

务、以及认证认可从业人员关心的有代表性的问题等方面提出； 

（二）提案内容应简单扼要、实事求是，做到有情况、有分析、

有具体的建议和诉求。字数一般控制在2000字以内。 

（三）提案应一事一案； 

（四）提案填写协会统一提案表，需有主要提案会员单位负责

人签字或加盖单位公章。 

七、经初审确认的提案，协会应根据提案内容确定承办部门或

人员，明确办理时限。协会秘书处可根据需要组织提案者与有关部

门交流沟通，推动办理工作；对提案中短期不能解决的问题应当继

续督促办理，促进落实，不能按时完成的应向提案单位解释原因。 

八、对于初审未通过确认的提案，协会都应向提案单位说明原因。 

九、提案单位提出的提案对于本行业有重大贡献的，可由协会

报请会员代表大会、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予以表彰和感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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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 

中国认证认可协会会员提案表 

 

提案单位 （盖章） 日    期  

会员资质 □常务理事单位        □理事单位        □会员单位 

提案名称  

联系人  电话（含手机）  

提案说明 

提案目的 
 

 

提案内容 

 

 

 

 

实施方法 

 

 

 

 

联署单位及联系人（签字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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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 

 

提案处理意见 

 
提案单位  

提案名称  

受理时间  经办人  

协会意见 

初审意见： 

 

秘书长批准意见： 

 

执行部门 

及执行人 

 
联系电话 

 

执行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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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中国认证认可协会检测分会，存档（2）。 

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4月21日印发 


